
 

 

2018級內地新生集體辦理澳門特別逗留許可通知 

一、辦理時間：2018年 10月 30-31日/11月 1日/11月 6-8日/11月 10日/11月 13-14日   

二、辦理地點：澳門氹仔北安碼頭一巷，出入境事務廳大樓（外國人事務警司處） 

辦理當天聯繫老師：周老師 63556357（澳門）、15363556357（內地） 

三、具體安排 

備注   請同學們核准自己的辦理時間，務必與過澳門關時獲得的正方形小紙片上的時間比對，如發現  

— 在約定的集體辦理時間前到期，請務必到氹仔校區行政樓一樓教務部前臺開具【在學證明】，提前個人前往出入境事務廳外國

人事務警司處辦理“澳門特別逗留許可”，否則逾期一天出入境罰款澳門幣 500元，最多罰 30天，一旦逾期 30天以上，將被

遣送回內地，兩年內不能申請來澳； 

— 未到期，將嚴格按照上表對應時間集體辦理，不能提前個人辦理。澳門特別逗留許可的辦理關係到學生在澳門逗留的期限，請

同學們務必準時前往辦理，以免影響學業。 

 辦理時聽從本校負責老師安排。辦理現場，請同學們做到：不亂扔垃圾及隨地吐痰，不大聲喧嘩，不吸烟。 

四、 辦理當天須攜帶以下資料（缺一不可）： 

（1） 往來港澳通行證原件 

（2） 過澳門關所獲得之正方形小紙片（如遺失，可再次過澳門關獲取） 

（3） 通行證照片頁、逗留 D簽註頁及過澳門關所獲得之正方形小紙片的復印件（這三項資料需複印在一張 A4紙的同一面上，請按照
附件樣板格式複印） 

（4） 一寸半或二寸白底彩色照片一張 

（5） 逗留的特別許可申請表（雙面列印，各學院派發） 

（6） 學校證明（辦理當天負責老師派發，該證明爲集體證明，指定的集體時間外辦理無效） 

五、特別注意： 

未滿 18 周歲的同學辦理澳門逗留許可的時候，除了個人的上述資料外，還需有在澳門的監護人證明資料（監護人由學校指定，學校證
明，監護人證件原件及複印件，員工證及複印件）且辦理時需一同前往，大學指定之監護人會帶備相關資料於現場協同學生辦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澳門城市大學招生事務處 

2018 年 10月 18日 

辦理時間 辦理專業（學生） 注意事項 

10月 30日（星期二） 
上午 工商管理博士（DBA）+應用心理學博士+葡語國家研究博士 8:30前到達北安出入境事務廳 

下午 金融學博士+國際旅遊管理博士（中/英文學制） 14:00前到達北安出入境事務廳 

10月 31日（星期三） 
上午 教育學博士+城市規劃與設計博士+數據科學博士 8:30前到達北安出入境事務廳 

下午 金融學碩士 14:00前到達北安出入境事務廳 

11月 1日（星期四） 
上午 MBA-A 班 8:30前到達北安出入境事務廳 

下午 國旅碩士（中/英文學制） 14:00前到達北安出入境事務廳 

11月 6日（星期二） 
上午 MBA-B 班 8:30前到達北安出入境事務廳 

下午 文化産業管理碩士-B 班+數據科學碩士 14:00前到達北安出入境事務廳 

11月 7日（星期三） 
上午 MBA-C 班 8:30前到達北安出入境事務廳 

下午 大學先修班-B 班 14:00前到達北安出入境事務廳 

11月 8日（星期四） 
上午 MBA-D 班 8:30前到達北安出入境事務廳 

下午 大學先修班-C 班 14:00前到達北安出入境事務廳 

11月 10日（星期六） 
上午 

工商管理學士（A/B/C/E 班）+應用經濟學學士+社會工作學學士
+設計藝術學士（A/B/C 班）+大學先修班- A 班 

8:30前到達北安出入境事務廳 

下午 
國際款待與旅遊業管理學士（中文學制、 A/C/D 班）+國際款待
與旅遊業管理學士（英文學制、 A/B 班）+服務業管理學士 

13:30前到達北安出入境事務廳 

11月 13日（星期二） 
上午 應用心理學碩士+葡語國家研究碩士 8:30前到達北安出入境事務廳 

下午 社會工作學碩士+城市規劃與設計碩士 14:00前到達北安出入境事務廳 

11月 14日（星期三） 
上午 法學碩士+文化産業管理碩士-A 班 8:30前到達北安出入境事務廳 

下午 教育學碩士 14:00前到達北安出入境事務廳 

 


